




2．合同金额

（1）签约合同金额小写： 4248960 元；大写：肆佰贰拾肆万捌仟玖佰陆拾元整

（2）合同定价方式（采用组合定价方式的，可以勾选多项）：

固定总价固定单价固定费率成本补偿绩效激励其他

（3）付款方式：

1）本合同为总价合同；

2）本项目以人民币付款；

3）预付款支付时间：合同签订生效后；预付款支付比例：签约合同金额的30%。

4）货款支付时间：全部设备完成安装调试、验收合格后进行结算审计，审计完成；货款支

付比例：支付至审定金额的90%。

5）尾款支付时间：所有设备投入使用正常运行三个月并经履约验收合格后；尾款支付比例：

付至审定金额的100%。

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件的，自收到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支付。

付款时乙方提供符合规定及甲方要求的增值税普通发票。

3．合同履行

（1）起始日期：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，完成日期：2025 年 11 月 30 日前供货、安装、

调试完毕并验收合格直至交付使用，甲方要求分批供货及安装的，乙方应配合实施。

（2）履约地点：常州市钟楼区南大街街道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

（3）履约担保：是否收取履约保证金：是否

4．合同验收

（1）验收组织方式：自行组织委托第三方组织

验收主体：甲方自行组织

验收组织的其他事项：

（2）履约验收时间：乙方提出验收申请之日起 10 日内组织验收

（3）履约验收方式：一次性验收分期/分项验收：（应明确分期/分项验收的工作安

排）

（4）履约验收程序：双方另行确定

（5）履约验收的内容：包括每一项技术和商务要求的履约情况

（6）履约验收标准：按现行政府采购政策及本项目合同执行

（7）是否以采购活动中供应商提供的样品作为参考：是否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